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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印发《工业项目分幢不动产登记有关问题的意见》的通知
亳自然资规函〔2022〕27号

各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林业局），市局机关各科室、各直属单位、各分局，市城乡规划设计院：   
   《关于工业项目分幢不动产登记有关问题的意见》已经研究，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2月28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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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助推企业发展，落实市委市政府《亳州市创建一流营商环境十条举措》（亳发〔2022〕2号），提出以下贯彻落实意见：
（一）工业用地上房屋在完成工程规划核实和工程竣工验收手续后办理不动产首次登记，宗地及地上所有房屋可设立一个不动产单元，办理一本不动产权证；也可按幢设立不动产单元，办理多本不动产权证。
（二）按幢设立不动产单元的，土地使用权宗地按照共用宗的方式进行登记。 
（三）按幢设立不动产单元，分别办理不动产权证书的，当事人可以按单幢不动产权证书办理抵押登记。 
（四）工业用地使用权单独办理抵押登记后，土地上新增房屋分幢设立不动产单元办理登记时，工业企业可以不解除土地使用权抵押登记，由不动产权利人（即抵押人）和抵押权人同时申请新增房屋的分幢首次登记和不动产抵押变更登记。
（五）按幢设立不动产单元的，原则上不得按幢申请不动产转移登记。确需进行转移登记的，转移登记前由所在地载体单位对转移后的工业厂房是否符合产业政策以及投资强度、环保、安全、税收等要求进行审核，出具同意转移的意见后，可以进行分幢转移。载体单位对分幢转移后所实施项目加强监管，不得改变土地及规划用途。
（六）工业项目中的行政办公楼、集体宿舍、配电房、门卫等配套房屋及配套服务设施，不得单独申请办理抵押登记或转移登记，可以连同厂房一并抵押或转移。
（七）工业项目的首次、转移和变更登记，在材料齐全的情况下1个工作日内办结并免收登记费。
（八）本意见执行前已按照整体工业项目登记的不动产，按照自愿原则，权利人可以依据上述有关规定按幢申请办理不动产变更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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